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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证机构的服务原则、服务要求、服务事项、服务争议救济方式。
本标准适用于上海市公证机构。

2. 服务原则
2.1  真实、合法原则
    真实、合法原则是指公证机构在服务中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公证事项的准则。
2.2  依法、客观、公正原则
    依法、客观、公正原则是指公证机构在服务中应当遵守法律，忠于客观事实，站在中立的立场，公正地看待处理问题。
2.3  保密原则
    保密原则是指公证机构以及全体工作人员对在公证服务中接触的到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负有保守秘密的义务。

3. 服务要求
3.1  公证员岗位要求
公证员是指符合我国《公证法》规定的条件，在公证机构从事公证业务的执业人员。
3.2  公证员助理岗位要求
公证员助理是指符合《上海市公证员助理管理办法》的条件，与公证机构建立用工关系，经上海市公证协会核发证件，协助公证员开展公证业务的工作人员。
3.3  仪表要求
公证员和公证员助理提供公证服务时必须统一着装，佩戴公证徽章，佩戴公证人员信息标志。
3.4  用语要求
    公证员和公证员助理提供公证服务时必须文明用语，讲普通话，可以根据当事人需要讲地方方言。
3.5  公证员的基本技能要求：
3.5.1 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能够熟练撰写法律文书；
3.5.2 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
3.5.3 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
3.5.4 具有收集、使用证据的能力；
3.5.5 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
3.6 公证员助理的基本技能要求：
3.6.1  熟悉我国的法律法规；
3.6.2 具有一定社会经验；
3.6.1  具有收集证据的能力；
3.6.2  能够撰写法律文书；
3.6.5 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

4. 服务事项
4.1  信息公开
公证机构服务场所应当公示公证服务的相关信息。
4.1.1 公开内容
公证机构服务场所公示服务信息的内容包括：公证服务收费标准、办证程序、公证人员信息等。
4.1.2 公开方式
公证机构服务场所公示服务信息的方式为：播放视频信息方式、张贴纸质信息方式。
4.2  服务流程
公证机构提供公证服务的流程为：咨询、申请与受理、审查核实、制作公证书、领取公证书等。
4.2.1 咨询
当事人向公证机构咨询公证业务的，公证机构接待人员应当告知当事人办理具体公证事项的有关规定，以及应当提供的证明材料。
4.2.2 申请与受理
当事人的公证申请符合我国《公证法》有关规定的，公证机构应当受理该公证申请，制作受理通知单发送当事人。对不符合规定的公证申请，公证机构不予受理，并通知当事人。
4.2.3 审查核实
公证机构受理当事人的公证申请后，承办公证员应当对该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我国《公证法》规定的方式，从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审核是否真实、合法。
4.2.4 出具公证书
公证机构对于当事人申请的公证事项，经过审查核实，认为符合我国《公证法》规定的出证条件的，应当按照司法部规定的格式制作公证书。
4.2.5 领取公证书
公证书出具后，可以由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到公证机构领取，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要求由公证机构发送。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收到公证书后应当在回执上签收。
4.3  公证事项
    公证机构依法办理的公证事项范围包括：合同；继承；委托、声明、赠与、遗嘱，财产分割；招标投标、拍卖；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公司章程；保全证据；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申请办理的其他公证事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
4.4  公证事务
    公证机构依法可以办理登记、提存、保管、代书、法律咨询等法律事务。
4.5  办理公证的要求
4.5.1 公证机构办理现场监督类公证、遗嘱公证、保全证据公证等公证事项应当按照我国《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的特别规定办理。
4.5.2 公证机构服务场所对外接待时间应当按照全市统一的规定。
4.5.3 公证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应当按照规定减免公证费。
4.5.4 公证机构应当建立办证绿色通道，为“老、残、病、弱”当事人办理公证提供方便。
4.5.5 公证机构应当参加全市性的便民利民公证活动，为当事人通过高效优质的公证服务。
5.  服务争议处理方式
公证机构服务争议处理包括公证争议处理、公证投诉处理和公证争议诉讼途径等三种方式。
5.1  公证争议处理
公证当事人或者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向公证机构推出复查的，公证机构应当对申请人提出的公证书的错误以及
理由进行审查、核实，区别不同情况，依法予以处理。
5.1 公证投诉处理
公证当事人或者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机构作出的撤销或者不予撤销公证书的决定有异议进行投诉的，公证机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公证协会进行投诉。
5.2 公证争议诉讼途径
    公证当事人或者公证事项利害关系人之间对公证书内容有争议的，或者与公证机构就公证赔偿发生争议的，公证机构应当告知公证当事人或者公证事项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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